临府字〔2019〕6号
临塘乡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临塘乡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

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，各站所，乡属各单位：

《临塘乡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奖励办法》已经乡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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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3月12日
临塘乡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龙南县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奖励办法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将临塘全力打造成全域旅游示范乡镇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在我乡注册登记、经有关部门依法审批立项，获评的4A级以上旅游景区（点）、4A以上乡村旅游点、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等涉旅企业，享受旅游发展奖励政策：

二、奖励标准

旅游品牌创建奖励标准

1.对国家A级旅游景区（点）一次性给予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

5A级20万元，4A级8万元，3A级5万元。

2.对旅游度假区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国家级10万元，省级3万元。

3.对生态旅游示范区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国家级10万元，省级5万元。

4.对省级乡村旅游点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5A级8万元，4A级5万元,3A级2万元。

5.对星级旅游饭店和绿色旅游饭店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五星级旅游饭店3万元，四星级旅游饭店1万元，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1万元，银叶级绿色旅游饭店0.5万元。

6.对星级旅行社和全国百强、省内十强旅行社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五星级3万元，四星级1万元，全国百强3万元，省内十强1万元。

7. 对A级旅游厕所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3A级1万元/座，2A级0.5万元/座。

8.对获评三星级以上的农家旅馆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具体标准为：特色三星级1.5万元/家，三星级1万元/家。

（二）旅游市场营销奖励标准

1.对旅游企业参加由县级以上文化旅游主管部门组织的旅游交易会、旅游商品博览会等旅游宣传促销与招商活动，对独立布置展台（摊位）的旅游企业给予摊位费10%的补助，年度内同一家企业补助不超过2万元。

2.对由旅游企业牵头主办，利用当地民俗和特色自然资源组织举办乡村旅游节庆活动，经县乡同意后，并在县乡旅游部门备案的，按举办规模、影响力大小，给予企业0.5-2万元的补助，年度内同一个旅游企业不超过5万元。
    三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项目：

凡符合以上奖励条件的单位、企业，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均可以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时限：

2019年4月30日前申报2019年以前奖励，次年4月30日前申报之后奖励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：

1. 旅游品牌创建奖励申报材料：申报审批表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评定文件或颁发证书等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。

2.旅游市场营销奖励申报材料：申报审批表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政府批复开展节庆活动文件复印件、图片资料等。

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，用A4纸装订成册。

（四）审批程序

临塘乡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收集本办法中各单位、企业的申报材料，并按程序进行审核报批。

四、其他

1.本办法中相关条款与其他文件中相关条款标准不一致时，采取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执行。

2.本办法中涉及品牌奖励晋级的，不给级差部分奖励。

3.发生以下任何一种情况的旅游企业，不能享受本政策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：

（1）因违规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；

（2）当年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；

（3）有重大负面影响投诉的；

（4）有弄虚作假等情况的。

4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此前符合条件但未享受扶持奖励的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5.本办法由临塘乡旅游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临塘乡全域旅游产业发展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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